


如“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计入“没收违法所得”类别；并处明确类别的行

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罚的，计入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如“处罚款，并处其他行政

处罚”，计入“罚款”类别。行政处罚类别表格排序：（1）警告；（2）通报批评；

（3）罚款；（4）没收违法所得；（5）没收非法财物；（6）暂扣许可证件；（7）

降低资质等级；（8）吊销许可证件；（9）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10）责令停

产停业；（11）责令关闭；（12）限制从业；（13）行政拘留；（14）其他行政处

罚。3.“没收非法财物”能通过评估、拍卖等手段确定金额的，计入“罚没金额”；

不能确定金额的，不计入“罚没金额”。4.“罚没金额”以处罚决定书确定的金额

为准。

（二）2023 年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许可实施数量（宗）

单位名称 申请数量 受理数量 许可数量
不予许可

数量

撤销许可

数量

黄陂区卫生计

生执法大队

0 0 0 0 0

说明：1.“申请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许可
机关收到当事人许可申请的数量。2.“受理数量”、“许可数量”、“不予许可数
量”、“撤销许可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许可机
关作出受理决定、许可决定、不予许可决定和撤销许可决定的数量。

（三）2023 年行政强制实施情况统计表

单

位

名

称

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

（宗）
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宗）

合计

（宗）

查封

场

所、

设施

或者

财物

扣押

财物

冻结

存

款、

汇款

其他

行政

强制

措施

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申

请

法

院

强

制

执

行

加

处

罚

款

或

者

滞

纳

金

划拨

存

款、

汇款

拍卖或

者依法

处理查

封、扣

押的场

所、设

施或者

财物

排除

妨

碍、

恢复

原状

代

履

行

其

他

强

制

执

行

黄

陂

区

卫

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计

生

执

法

大

队

说明：1.“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作出的表格所列各类行政强制措施决定的数量。2.“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
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表格所列各类行政强制执行
行为执行完毕或者终结执行的数量。3.“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
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数量，时间以申请日期为
准。

（四）2023 年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统计表

单

位

名

称

行政征收
行政

检查
行政裁决 行政给付

行政

确认
行政奖励

其他行

政执法

行为

合计

（宗）
宗

数

征收

总金

额

（万

元）

宗

数

宗

数

涉及

金额

（万

元）

宗

数

给付

总金

额

（万

元）

宗

数

宗

数

奖励

总金

额

（万

元）

宗

数

黄

陂

区

卫

生

计

生

执

法

大

队

0 0 1002

8

0 0 0 0 0 0 0 0 1002

8

说明：1.“行政征收次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
征收完毕的数量。2.“行政检查次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开展行政检查的次数；检查 1 个检查对象，有完整、详细检查记录的，计为



检查 1 次；无特定检查对象的巡查、巡逻，无完整、详细检查记录，检查后作出行
政处罚等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均不计为检查次数。3.“行政裁决宗数”、“行政
确认宗数”、“行政奖励宗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
作出决定的数量。4.“行政给付宗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给付完毕的数量。5.“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期间完成的宗数。

（五）2023 年行政执法实施概况

1、2023 年行政处罚实施情况：行政处罚案件 52 件，其中

一般程序 27 件、简易程序 25件。作出警告 34件，没收违法所得 200

元，罚款金额 182100 元。

序号 法律条款

1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六十一条；

2 《处方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

3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一项；

4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

5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

6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

8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第二项

9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第一项

10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11 《护士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

12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第五项

13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

14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

15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

16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

17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

18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

19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第三十三条



20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二项；

21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二项；

22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四项；

23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

24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

25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项

26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三项

27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第二项；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九条第五项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八十七条、第七十一条第四项

全年共接到电话投诉 20 件，处理率 100%。12345 黄陂区政务服

务热线 65 件，处理 65 件。12320 武汉市卫健委热线督（转）办 31

件，处理 31 件。投诉举报受理案件 1件，罚款 30000 元

2、2023 年行政许可实施情况：无

3、2023 年行政强制实施情况：无
4、2023 年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无

三、2023 年度行政执法投诉、举报案件情况

。

四、其他需要公示的统计数据

黄陂区卫生计生执法大队（盖章）

2023 年 12 月 28

“双随机、一公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监督完成 150，

任务完成 144，任务关闭 13，未完成 0，完成率 95.54%。双随机案件

数 14，罚款金额 3800 元，完成率 91.72%，完结率 100%。省双随机公

开任务数 97个，已全部完成。

日


